
中華民國帆船協會第十二屆第 53 次選訓會議【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 中華民國帆船協會第十二屆第 53次選訓會議 

會議時間 中華民國 114年 1月 16日  

會議地點 線上會議 

會議主席 馬軍榮 紀  錄 盧書涵 

出席人員 應回覆：7人，實際回覆：5人 

 

 案由一：114年潛力計畫帆船、風浪板、風箏教練、選手名單，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本會 114年度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實施計畫及教育部體育署 113年

12月 27日臺教體署競(三)字第 1130401098號函辦理。 

二、 依據 114年潛力計畫第三、(三)點選手遴選經過及依據，自 113年起以最近 4

場取最佳 3場成績錄取相關選手，各項目選手如下： 

(一) 帆船： 

1. ILCA 7(4)及 ILCA 6(6)：因新增 ILCA 7項目，惟 ILCA 6選手可能會

轉換為 ILCA 7選手，名單會有所變動，故待 114年第 1場排名賽辦理

後提報。 

2. ILCA 4(2)：陳鈺凱、葉騰晰、陳睿睫(備)、高宇呈(備) 

(二) 風浪板(5)：侯季利、蔡語謙、王驛宏、王晴俞 

(三) 風箏(5)：莊九為、莊九典 

(四) 各項目若有空缺名額待 114年第 1場排名賽辦理完畢，經選訓會議後提報

新名單。 

三、 各項目教練名單如下： 

(一) 總教練：馬軍榮(A級) 

(二) 帆船教練：陳憲章(B級)、李慶財(B級) 

(三) 風浪板教練：汪廷聿(B級)、詹勳宸(A級，備) 

(四) 風箏教練：葉時松(A級) 

  決  議： 照案通過。 

 

案由二：2025年新加坡風浪板暨風翼公開賽代表隊教練、選手名單，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本會 114年度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實施計畫及教育部體育署 113年

12月 27日臺教體署競(三)字第 1130401098號函辦理。 

二、 比賽日期：114年 2月 13日至 16日。比賽地點：新加坡。 

三、 體育署核定教練 1人、選手 4人。依據潛力選手計畫排名賽成績，教練、選手

名單如下： 

教練：汪廷聿 

選手：侯季利、蔡語謙、王驛宏、王晴俞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113年臺灣盃帆船錦標賽競賽規程(遴選辦法)，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 114年度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實施計畫、114年度工作計畫及 2026

年名古屋亞運培訓計畫辦理。 

二、遴選辦法如附件，附件內紅字為遴選重點。 

 決  議：照案通過。 


